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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法典》规定了在承揽合同中定作人享有验收的权利，验收既包括定作人的受领，还需定作人做出意

思表示认可工作，经定作人验收后承揽人方取得报酬请求权。然而现实纠纷中常见承揽人已完成合理的

工作成果而不被认可的情形，其获得报酬的权利便随之不能实现，定作人在该种法律关系中的强势地位，

往往导致双方权利义务的失衡。满足一定条件时，虽定作人未作验收，仍产生验收效果的拟制验收制度

将有效解决前述矛盾。当前我国尚未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确定拟制验收制度，但在司法实践和工程实务中

已有认可，本文拟从最高法的判例中归纳总结拟制验收的成立要件，为今后类似问题的处理厘清解决思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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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ivil Code stipulates that the ordering party enjoys the right of acceptance in the work con-
tract, which includes not only the acceptance of the ordering party, but also the indication of rec-
ognition of the work. After the ordering party’s acceptance, the contractor acquires the right to 
claim remuneration. However, it is common for the contractor to complete reasonable work re-
sults but not be accepted, and their right to obtain remuneration cannot be attained accordingly. 
The advantage of the ordering party in this situation often leads to inequity between the two par-
ties. When certain conditions are met, acceptance would be created even if the ordering party has 
not made an acceptance, and will effectively resolve the contradiction. Currently, there is no clear 
legal basis for this kind of created acceptance in China, but it has been recognized in judicial prac-
tice and engineering practice.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summarize the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created 
acceptance from a Supreme People’s Court precedents,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solution for similar 
problem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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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承揽合同中，验收指定作人接收和检验工作成果，是定作人对工作成果的接受和认可。验收的前提

是承揽人已完成工作并通知了委托人，即承揽人已提供了基本符合合同约定的给付时，委托人的验收义

务始得发生。一般情况下，验收是承揽人将工作成果现实地交给定作人接收，定作人接收后，对工作成

果进行鉴定以确认其是否符合约定，而后决定是否接收该工作结果[1]。《民法典》第七百八十条(原《合

同法》第二百六十一条)规定：承揽人完成工作的，应当向定作人交付工作成果，并提交必要的技术资料

和有关质量证明。定作人应当验收该工作成果。承揽合同中，承揽人的基本义务，是根据定作人的要求

完成工作，并交付特定工作成果；定作人的义务是及时受领并验收工作成果，并支付款项。但相关法律

并未对验收标准、验收异议期限等内容作出具体规定，工程实务中常有承揽人完成工作后通知定作人验

收，但验收人未及时验收的情形发生，鉴于部分情况中承揽人确有为工作成果付出了劳动，且工作成果

已被实际使用，仅因定作人怠于进行验收而使承揽人无法获得报酬请求权，显然将出现权利义务不对等

的情况。 
以华星环保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诉山西阳煤丰喜化工建设安装有限责任公司为例 1，华星公司承揽丰喜

公司总包的工程，双方签订《工程分包合同》，约定华星公司承揽丰喜公司总包的工程中的部分设备与

材料采购、制作、安装等工程，并约定华星公司承揽丰喜公司的太化基地 56 台设备制作安装防腐。华星

公司对所分包工程质量、进度负全责，质保期 1 年。合同签订后，华星公司便进场开展制作安装等施工

活动。在原一审期间鉴定机构查看现场时，合同中华星公司制作的 38 台设备已由第三人太化公司投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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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2。华星公司在上述两个工地施工期间，收到丰喜公司支付的部分款项。后由于双方发生争议，华星公

司停止施工撤离了施工地点，并要求为其已完成的工作成果付款，而丰喜公司认为华星公司未能按合同

约定完成工作，拒绝支付款项遂发生纠纷，华星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 
类似案件中，验收工作成果对于确认承揽人付出的努力并保障其报酬请求权具有重要意义。验收环

节可对整个项目(整体验收)进行，而是否可以对项目的特定部分(部分验收)进行在立法中尚未明确规定。

而据本案确立的司法裁判规则，验收可以通过对定作人特定行为表征的综合分析来隐含表达(默示验收)，
例如定作人对工作成果的实际使用行为。 

2. 案件分析 

(一) 请求权的性质 
原告当事人华星公司的诉讼请求是支付合同约定的工程款项，为提起请求之诉，因而适用请求权基

础分析法。合同约定的内容是合同一方按照合同另一方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获得报酬的合

同，人民法院依据《民法典》第七百七十条认定本案案涉合同性质为承揽合同。 
(1) 定作人要求承揽人完成特定工作——本案丰喜公司在案涉合同中明确约定，要求华星公司的工程

范围为完成工地上所有工程设备、管道的防腐保温工作，而实际履行过程中，华星公司也已经进行了防

腐设备的制作与安装工作。 
(2) 承揽人交付工作成果——华星公司完成相关设备的制作安装后，已向丰喜公司实际交付了上述的

设备，该些设备虽然系华星公司与丰喜公司发生矛盾后滞留在工地上，但华星公司撤出工地后，丰喜公

司实际使用了设备，应当视为工作成果已交付。 
(3) 定作人支付报酬——根据案涉合同的约定，华星公司完成合同约定的工作内容后，以完成的设备、

技术和劳力完成工作。并根据完成的工作量获取报酬。 
但丰喜公司于二审上诉时主张，本案应当是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不应适用承揽合同的相关法律规定，

但案件起诉时适用的《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建设工程合同是承包人进行工程建设，发包人支

付价款的合同。第二百八十七条规定：本章没有规定的，适用承揽合同的有关规定。可见，建设工程合

同属于一种特殊的承揽合同，案涉合同已明确约定承揽人以完成防腐的设备、技术、劳动换取相应的报

酬，符合承揽合同的构成要件以及法律特征，并且没有关于建设工程相关的约定，应当依法认定为承揽

合同。 
(二) 承揽人的报酬支付请求权分析 
(1) 承揽人完成工作——虽然本案华星公司因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与丰喜公司发生纠纷而没有完成

合同约定的全部工作，但亦完成了合同中的部分设备的安装工作，并且设备能够实际投入使用，案涉合

同亦有关于完成部分进度后支付相应款项的约定，因此承揽人已经完成了部分的工作进度。 
(2) 承揽人向定作人交付工作成果——据前文所述，华星公司将制作、安装完成的设备留在了工地上，

并且丰喜公司能够随时使用并已经使用华星公司的工作成果，应视为部分工作成果已交付。 
(3) 承揽人的工作质量合格——华星公司完成部分设备的制作、安装工作后，丰喜公司已经实际使用

设备，并且在合理期间内没有提出异议，故案涉设备的质量应属合格。 
(4) 定作人的验收义务——华星公司已就完成部分的工作向定作人交付，此时定作人丰喜公司具有及

时进行验收的义务。 
因此，华星公司在满足上述构成要件的情况下，已拥有了请求定作人丰喜公司支付报酬的请求权。 
(三) 定作人的瑕疵抗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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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承揽人交付工作成果——如前所述，承揽人华星公司完成并交付了部分的工作成果。 
(2) 承揽人的工作成果不符合质量要求——若承揽人完成的工作成果存在瑕疵，影响定作人的使用，

则定作人可主张验收不合格，主张承揽人进行重做、恢复等，承担违约责任。 
本案虽然定作人丰喜公司向法院提出华星公司所完成的部分工作质量存在严重问题，但未能举证证

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了当事人未能举证

需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况且，丰喜公司在已经实际使用案涉设备的情况下，超过合理期间未提出设备

的质量问题，考虑到长期使用设备时不可避免的会存在自然损耗，此时再提出瑕疵抗辩显然对承揽人不

公平，故相关法律规定中的瑕疵抗辩，需要定作人于合理的期间内提出[2]，因此定作人于二审和再审中

提出的关于承揽人完成的工作存在质量问题的主张不成立。 
“合理期限”的认定，可以根据《民法典》第 646 条买卖合同准用于有偿合同的规定，参照适用民

法典第 831 条中的关于“合理期限”的认定方式。即合同没有约定期限的，按照交易习惯进行确定。如

果承揽合同中约定了检验期限，则定作人应当在该期限内检验并通知承揽人；若未约定检验期限，则定

作人应当及时检验，并应在发现或应发现工作成果质量不符合要求的合理期限内通知承揽人，或自工作

物收到之日起两年内通知承揽人。若定作人未为上述检验通知，则视为工作成果符合质量要求，承揽人

不必就承揽工作成果质量负责。 
综上所述，本案系承揽合同纠纷，承揽人华星公司可就自己已完成并投入使用的部分工作主张定作

人丰喜公司支付报酬，丰喜公司由于使用设备的时间已达较长时间，已不能够主张瑕疵抗辩。本案定作

人虽未作出验收的意思表示，但已实际发生了定作人验收质量合格的效果，定作人应当履行支付相应报

酬的合同义务。 

3. 以“拟制验收”为救济途径 

在我国《民法典》中，关于承揽合同双方当事人履行义务的顺序，明确规定承揽人须先完成工作成

果，并向定作人交付，定作人在验收合格后，再履行支付报酬的义务[3]。然而在实践中，承揽合同的履

行情况较为复杂，就本案而言，承揽人华星公司仅完成了部分工作便与定作人丰喜公司发生纠纷中止履

行，对于已完成部分的工作定作人亦未进行验收，此时，就该部分工作成果承揽人是否能主张定作人支

付报酬？定作人是否能就未完成合同约定的工作提出瑕疵抗辩从而拒绝给付？最高人民法院为此给出了

答案。 
首先，本案审理法院认为验收既可以以明示方式作出也可以通过默示方式作出，在满足一定条件时

发生“拟制验收”的效果。本案中，承揽人仅完成了合同约定中部分的工作成果，定作人因此拒绝进行

验收，但是该工作成果却已经投入使用且并未在合理期限内对工作成果的质量提出过异议，此时若以承

揽人未完成合同约定的全部工作或未经验收为由拒绝给付报酬，则定作人享受了使用该部分工作成果的

权利却未履行支付对价的义务，显然违反《民法典》中的公平原则[4]，定作人已取得并使用承揽人完成

的部分工作成果，虽未明确通过验收，但其正常使用并且长时间未提出异议可视为以默示的方式认可承

揽人的工作，因此应当为承揽人支付相应的报酬[5]。结合本案的具体案情，满足默示验收的条件可归纳

为下述几点： 
(1) 承揽人已完成全部或者部分的工作成果，该部分工作成果不存在重大瑕疵影响定作人正常的使

用。此时根据《民法典》第七百八十条，定作人具有验收的义务。 
(2) 定作人使用工作成果，在本案中历审法院皆认为定作人一直在为确定的用途实际使用承揽人完成

的工作成果，属于一种验收表示。 
(3) 定作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期间内，一直使用承揽人完成的工作成果，并且没有对质量提出异议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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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瑕疵抗辩。 
本案的情况便是满足了上述条件后，即便定作人并未明确作出的验收的行为或意思表示，法院亦会

考虑到工作成果已被定作人实际占有、实际使用、没有质量问题的情况，基于公平原则认定定作人已经

完成了承揽工作成果的验收，并产生支付相应报酬的义务[6]。 
笔者认为，既然是基于公平的考量进行裁判，那么当定作人使用承揽工作成果时基于民法典第七百

八十一条提出了瑕疵抗辩，主张承揽工作的质量存在问题，该主张仍然能得到法院的支持。此时无过错

方为定作人，上述“默示验收”或“拟制验收” 是为保护无过错的承揽人一方能够就自己的工作成果公

平受偿而出现。 
其次，本案裁判认定了一种承揽合同定作人失权的情形。验收会产生定作人产生支付报酬义务这一

法律效果，为保障定作人的合法权益和交易秩序，我国民法中有规定在承揽人完成的工作质量不合格的

情况下，定作人有权就存在的质量问题主张瑕疵抗辩。本案定作人失去瑕疵抗辩权的情形，就发生于定

作人使用工作成果后长时间没有提出质量问题。而在此笔者产生的思考是，若定作人已经发现承揽人完

成的工作成果存在质量问题的情形下，未提出瑕疵抗辩而进行验收，在验收之后，还能否主张质量瑕疵

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关于买卖合同的相关规定，买受人有义务在检验期间内将标的物

数量或质量不符合约定的情形通知出卖人。若买受人怠于履行此项通知义务，则视为标的物的数量或质

量符合约定。根据这一思路，合同主体作出的表示行为如果与其认识不符，则应当站在保护交易秩序的

角度，认可其表示行为的效力，贯彻在承揽合同关系中，即定作人若已经发现承揽人的工作成果存在质

量问题，仍然予以验收合格，则验收合格后不应再行使瑕疵抗辩的权利。而上述思路，笔者认为应当在

定作人明知存在质量问题而不提出瑕疵抗辩时发生效力，但对于验收时定作人没有发现质量问题，而在

验收合格时却又发现时，则应当再细分情况进行分析。 
(1) 若工作成果的质量问题，经定作人尽到谨慎、合理的检查后可以被发现，却因定作人没有尽到注

意义务而没有被发现，后验收合格的。此时由于定作人本身存在部分过错，为促进交易的效率，应不得

再主张瑕疵抗辩的权利。 
(2) 若工作成果的质量问题，即使经定作人尽到谨慎、合理的检查后仍然无法被发现的，则定作人作

为穷尽自身义务的交易人，其权利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因此即便已经完成了合格验收，其仍可就验收

后发现的质量问题主张瑕疵抗辩。 
最后，根据法律相关规定，承揽合同定作人就部分工作进行验收，是定作人的权利而非义务[7]。但

本案中华星公司与丰喜公司明确约定了工程进度，双方应就每一阶段的进度单独进行验收与支付，最高

法亦认可这一约定，可见本案情形中，法院支持双方关于部分验收的意思自治。 

4. 结语 

在承揽合同关系中，承揽人需要完成一定的工作并交付工作成果才可获得报酬[8]。然而，在现有法

律制度中承揽人在完成工作后，须定作人做出认可的意思表示进行验收，才能享有报酬请求权。现实纠

纷中常见承揽人已完成合理的工作成果而不被认可的情形，其获得报酬的权利便随之不能实现，定作人

在法律关系中的强势地位往往导致双方权利义务的失衡[9]。 
因此为弥补承揽人在法律关系中的劣势，拟制验收制度的明确或相应裁判规则的确立势在必行。在

承揽人完成工作并交付工作成果，且定作人实际使用工作成果时，在一定期限内既未提出异议，也未进

行验收时，则视为定作人已经认可工作成果，承揽人可以行使报酬请求权。拟制验收可以有效地保护承

揽人的权益，避免定作人故意拖延验收时间或者无故拒绝认可工作成果的情况发生。可以有效地保护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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揽人的合法权益，这也有利于维护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和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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